重要分部分项工程质量验收通知书

工程项目名称：
	厦门市园林绿化工程质量站：

本工程                    已施工完毕，经监理单位检查符合验收条件，拟于    年  月  日  午  时  分在          组织           

         分部（分项）工程质量验收，届时请派员监督。

总监理工程师(签字）：            

年  月  日        

	验收组组成人员名单

	建设单位
	
	项目负责人
	

	代建单位
	
	项目负责人
	

	勘察单位
	
	项目负责人
	

	设计单位
	
	项目负责人
	

	施工单位
	
	项目负责人
	

	
	
	项目技术负责人
	

	监理单位
	
	总监理工程师
	

	相关单位
	
	
	

	监督联络员签收及意见：   

年  月  日 


注：地基验槽、地基处理及涉及结构安全的关键部位的验收，施工单位应当提前24小时通知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机构；栽植基础、栽植工程、桩基、地基与基础、主体结构分部工程及涉及重要使用功能的关键部位的验收，监理单位（无监理的，由建设单位）应当提前2个工作日将验收的时间、地点及验收单位名单书面通知工程质量监督机构。
